
民政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4年 6月 13日 ) 

 
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支援精英運動員  2011年 5月 13日
(事務委員會會

議 及 與 教 育 事

務 委 員 會 舉 行

的聯席會議 ) 
 
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將香港體育學院的下述意見轉交教育

局考慮：有需要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

制度，藉以在教育及事業發展方面向精

英運動員加強支援；及  
 
(b) 在事務委員會於日後會議上討論此事

時就上述事宜提交文件，告知事務委員

會政府當局對在香港推行靈活的教育

制度的意見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該兩個事

務委員會舉行下一次聯

席會議討論有關事宜時

提供進一步的資料。  
 

  2011年11月15日 香港體育學院答允提供精英運動員 (以及其

他持份者 )對他們可取得的教育及事業支援

的意見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2. 協力援助露宿者  2013年7月22日
(與福利事務委

員 會 舉 行 的 聯

席會議 ) 

事務委員會要求勞工及福利局提供  ⎯⎯  
 
(a) 更詳盡的資料，說明在社會福利署露宿

者電腦資料系統內已登記的 648名露宿

者的狀況及他們露宿街頭的原因；及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立法會CB(2)1719/13-14(02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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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(b) 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辦的

露宿者宿舍的入住率。  
 

3. 香港大球場的草地

的管理及維修保養  
2013年11月8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回應其有

否接納前市政局在 2000年解散前就改善香

港大球場設施提出的所有建議。  
 

政府當局現正審閱前市

政局有關香港大球場的

文件，並會在 2014年 6月
底前向事務委員會作出

書面回覆。  
 

4. 地區行政  2014年1月24日 在聽取民政事務局局長簡介行政長官 2014
年施政報告內與民政事務局政策範疇相關

的 新 措 施 及 由 該 局 持 續 推 行 的 各 項 措 施

時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向其提供更多

資料，說明當局擬增撥多少人手及資源予深

水埗及元朗兩個區議會推行有關地區行政

的先導計劃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5. 進一步討論啟德體

育 園 區 (" 體 育 園

區 ")的規劃及相關

人員編制建議  

2014年2月17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⎯⎯ 
 
(a) 顧問就體育園區落成啟用後對園區的

預計營運收入、營運成本、營運利潤及

營運利潤率所作的分析；及  
 
(b) 更詳盡的資料，說明有何集體運輸系統

正予規劃或建造，以協助體育園區內設

有 50 000個座位的體育館在舉行大型

政府當局所作回應的英

文本及中文本已分別於

2014年 5月 12日及 15日隨

立 法 會 CB(2)1489/13-14
及 CB(2)1533/13-14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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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體 育 活 動 或 大 型 娛 樂 活 動 後 疏 散 人

群，以及預計疏散人群須用多少時間。

 
6. 發牌監管網吧事宜  2014年2月17日 政府當局答允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，說明

在過去 3年就網吧犯罪活動採取的執法行

動，但須視乎能否向警方取得所需資料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 

7. 修訂《華人永遠墳

場條例》及《華人

永遠墳場規則》  

2014年2月17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其

為回應市民投訴歌連臣角道一帶在清明節

及重陽節期間交通擠塞的問題而建議開放

天主教墳場近歌連臣角道一段私家路的最

新情況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8. 政府的青年發展政

策  
2014年3月24日 (a)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向其提供資

料，說明Y旅舍在過去數年所帶來的收

入，以及當局有否因應Y旅舍的高入住

率而調升房租；及  
 
(b) 關於新設的 1億元獎學金計劃，由於每

年約有 20名在體育、藝術和社會服務方

面有卓越表現的本地學生會獲授予獎

學金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其擬

向財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提供更多

資料，說明當局計劃如何在上述 3個範

疇分配該 20個獎學金，以便議員考慮相

關撥款建議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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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9. 店鋪阻街  2014年3月24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示明，根據現行法

例，當局可否將街道上無人看管並對街道造

成阻礙的貨品或物件移走或充公；若然可

以，相關條例及規例的詳情為何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  2014年6月7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店鋪阻街在若

干程度內獲得容忍的個案提供資料。有關資

料應包括參與討論的部門及其他各方 (例如

區議會等 )、定出可予容忍範圍地點所採用

的原則，以及所商定的容忍程度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10. 《 2013年香港藝術

發展局 (修訂 )條例

草案》審議工作的

跟進事宜  
 

2014年4月11日 政 府 當 局 答 允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下 述 資

料  ⎯⎯ 
 
(a) 符合資格參與 2013年香港藝術發展局

(下稱 "藝發局 ")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

活動 (下稱 "提名推選活動 ")的個人藝術

工作者總人數為何；及  
 
(b) 關於過往舉行的 5次提名推選活動 (由

2001至 2013年 )，提名推選代理 (即靈思

公共關係亞洲有限公司 )有否就選民獲

發給哪張選票作出紀錄。  
 

尚待回應。  

11. 在沙田及屯門提供

新的體育設施  
2014年4月11日 按 照 政 府 當 局 就 會 議 提 供 的 文 件 附 件 1

第2段所述，儘管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(下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14年 5月 29日隨立法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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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稱 "該準則 ")建議，沙田區在 2021年應獲提

供 11個體育館，但該區目前只有 5個體育

館。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述明，相關核

准分區計劃大綱圖內有否預留土地以便按

照該準則提供康體設施。  
 

CB(2)1648/13-14 號 文 件

送交委員參閱。  

12. 香 港 藝 術 館 ( 下 稱

"藝術館 ")擴建及修

繕工程  
 

2014年5月12日 (a) 關於政府當局就會議提供的討論文件

第 6段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向其

提供資料，說明 (i)2010至 2013年期間藝

術館的入場總人數，並按該 3年內舉辦

的 6個大型展覽提供分項數字；及 (ii)藝
術館完成擬議擴建及修繕工程之前和

之後可容納的最高人數分別為何；及  
 
(b) 鑒於政府當局建議重新鋪設藝術館外

牆，使之在建築和美學效果上配合日後

藝術館的新功能和加建部分，藉以令藝

術館更加顯眼和暢通易達，並加強該館

以客為本的精神和品牌形象，事務委員

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更詳細的資料，包

括：(i)說明經修繕後的藝術館在外部和

內部的展覽設施；及 (ii)在其擬向工務

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內闡述藝術館

的建築設計連同在這方面的工程成本

預算，以便議員考慮這項工務工程建

議。  

關於 (a)項，政府當局會在

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此

工程項目的相關會議舉

行前向事務委員會提供

資料。  
 

 

 

關於 (b)項，政府當局會

在擬向工務小組委員會

提 交 的 文 件 內 提 供 資

料，闡述藝術館內部和外

部有何展覽設施，以及相

關 成 本 數 據 和 建 築 設

計，並在隨附的圖則內予

以說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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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13. 建議把康樂及文化

事務署 (下稱 "康文

署 ")一個首席行政

主 任 ( 首 長 級 薪 級

表第 1點 )職位提升

為高級首席行政主

任 ( 首 長 級 薪 級 表

第 2點 )職位  
 

2014年5月12日 委員獲告知在過去多年來，部門行政、人力

資源管理及規劃工作的範圍和複雜程度已

有轉變且大幅增加，尤以因應政府當局文件

第 4段所述 4個主要範疇的發展為然。為方便

議員考慮相關人員編制建議，事務委員會要

求政府當局在其擬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

提交的文件內提供資料，就相關職務於 2006
至 2014年由康文署部門秘書負責期間，以及

在實施上述編制建議後由建議開設的助理

署長 (行政 )職位負責該等職務時，對所涉工

作的性質、複雜程度、數量及預期達致的目

標，作出比較。  
 

所要求的資料已納入政

府當局就人事編制小組

委員會 2014年 6月 11日會

議 所 提 交 的 文 件

(EC(2014-15)8)之內。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4年 6月 13日  


